

蒙东呼伦贝尔牙克石西郊-大雁Ⅱ回110kV线路工程（鄂温克族自治旗段）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公示起草说明

为规范开展蒙东呼伦贝尔牙克石西郊-大雁Ⅱ回110kV线路工程（鄂温克族自治旗段）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保障项目实施过程中群众合法权益，防范化解各类社会稳定风险，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起草本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示。现将起草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本项目是落实呼伦贝尔地区电网发展规划，优化区域网架结构，提高供电可靠性的重要举措。项目选址涉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和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核心内容为新建110kV输电线路及相关配套设施。
项目的建设旨在解决牙克石西郊至大雁地区的电力输送瓶颈问题，满足地区负荷增长需求，保障能源安全供应，助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操作规程（试行）》（内稳发〔2016〕1号）、《内蒙古自治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内党办发〔2021〕7号）等相关文件要求，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在实施前需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网络公示是风险评估的重要程序，目的是广泛征求项目区周边群众、单位及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建议，全面识别潜在社会稳定风险点，为风险评估报告编制、项目决策实施提供科学依据。为确保公示工作规范、有序开展，切实发挥公示的桥梁作用，特起草本公示文件。
二、起草依据
本次公示起草严格遵循国家、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项目相关资料，确保公示内容合法合规、真实准确，主要依据包括：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2、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
3、《内蒙古自治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操作规程（试行）》（内稳发〔2016〕1号）；
4、《内蒙古自治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内党办发〔2021〕7号）；
5、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路径方案等相关技术资料；
6、地方政府关于电力设施建设、征地拆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相关政策文件及工作要求。
三、公示内容起草说明
公示文件核心围绕“让群众知晓项目、让群众参与监督、广泛收集意见”的目标起草，主要内容及起草思路如下：
(一)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蒙东呼伦贝尔牙克石西郊-大雁Ⅱ回110kV线路工程（鄂温克族自治旗段）
建设单位：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鄂温克族自治旗供电分公司
建设地点：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
建设性质： 新建输变电工程
建设内容及规模：
①大雁110kV变电站110kV侧扩建1个出线间隔。
②新建牙西郊—大雁Ⅱ回110kV线路4.4km，单回路架设；全线15基塔，其中鄂温克族自治旗段5基塔，导线采用1×JL3/G1A-240/30钢芯高导电率铝绞线。
③改造大雁110kV变电站相应二次系统。
建设年限： 2026年至2027年。
(二)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安排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鄂温克族自治旗供电分公司委托内蒙古中威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的编制工作。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重点围绕本项目实施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等方面开展。本次征求的意见主要为项目实施可能存在的对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影响；对环境、交通、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影响；对项目建设沿线及周边群众、企事业单位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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